
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政策、会计制度应完善 PDF转换可能丢失

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58/2021_2022__E6_B0_91_E

5_8A_9E_E5_AD_A6_E6_c46_258093.htm 国家有关部门近期组

成调研组赴吉林、上海、浙江、山东、北京等地，对《民办

教育促进法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研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

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原主任侯小娟参与了这次调研。 她撰文指

出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实施几年来，民办教育有了较大发

展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

。其中之一是民办学校享受不到平等的税收优惠政策。 据她

介绍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规定，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

同等的法律地位，享有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当前，很

多民办学校举办的是高自考助学、技能培训等非学历教育，

其收入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，

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就依照《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》的规

定，向民办学校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。对要求取得合理

回报的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迟迟没有出台，使民办学校

出资人在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上处于两难境地，不利于吸

引民间资金举办民办教育。另外，对民办教育的其他扶持措

施也没有落实到位，如民办学校在用地、信贷、用水用电、

招生等方面，都享受不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权利和优惠政策

。 她认为，造成目前对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和国

家为鼓励举办者出资办学而制定的“合理回报”政策未能得

到很好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政策、法规不配套。为此

，她建议制定和完善有关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，使国家

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。 一是制定对出资人



要求取得“合理回报”的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。由于这

项规定没有出台，使对出资人要求取得“合理回报”的民办

学校的税收政策无法可依，直接导致法律规定的有关“合理

回报”的政策无法操作。 二是完善对民办学校的企业所得税

减免办法。由于目前对企业所得税的征免以收费是否经批准

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为依据，一

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便以民办学校的收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外

资金专户管理为由，对所有民办学校征收企业所得税，挫伤

了民办学校出资人、举办者和教职员工的积极性。民办教育

是公益性事业，在税收方面应享有一定优惠，为此，建议将

民办学校的收费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，从而使民办

学校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。 三是建议

制定专门针对民办学校的会计制度。按照有关规定，民办学

校应采用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。但民办学校出资人

对其出资部分享有所有权和允许从办学结余中提取“合理回

报”的政策都与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中的有关规定

不符。由于没有专门的会计制度，执行中，民办学校的会计

制度比较混乱，导致有关部门对民办学校的财务管理难以到

位，不利于对民办学校资金管理、使用的监管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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